
股票简称：埃夫特 股票代码：６８８１６５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夫特”、“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股
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
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提示与声明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

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

制比例为４４％、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的涨跌幅比

例为２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
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
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为

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 本公司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
量为１１８，０３４，８０４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２．６２％，流通股数量较少。

（三）发行价格不适用市盈率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公司工业机器人整机业务属于“Ｃ３４通用设备制造业”中的“Ｃ３４９１工业机器人制造”；公司
控制器及伺服驱动业务归属于“Ｃ４０仪器仪表制造业”中的“Ｃ４０１１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
制造”；公司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业务属于“Ｃ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截止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Ｃ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９．１３倍。

由于发行人尚未实现盈利，本次发行价格６．３５元 ／ 股，不适用市盈率标准。 本公司提醒
投资者注意未来可能存在股价下跌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 》，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作

为融资融券标的。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
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
的股票的价格波动 ；市场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
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并支
付相应的利息； 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
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 ；流动性风险是指 ，标的股票发生
剧烈价格波动时 ，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 、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 ，产生较大的
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的“风险因素”部分，并特别注意下列

事项：
（一）与经营相关的重要风险
１、下游市场波动风险。 公司系统集成业务主要服务汽车行业（占７０％左右），整机产品

主要销售于汽车及零部件行业、金属加工行业、３Ｃ电子行业等通用工业。 ２０１８年以来，汽车
工业市场出现“动能转换”，中国市场及世界市场整体销量下降，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整体
快速增长，但部分国内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回款周期延长；通用工业行业景气度受宏观经济
影响较大。 该等下游行业波动，将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２、对境外子公司管理的内控风险。 发行人２０１５年以来先后收购了ＣＭＡ、ＥＶＯＬＵＴ和
ＷＦＣ，并设立了Ｅｆｏｒｔ Ｅｕｒｏｐｅ和Ｅｆｏｒｔ Ｆｒａｎｃｅ。 前述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地位于意大利、波
兰、巴西、印度、法国、德国等国家。 若公司无法建立并执行起有效的境外子公司管控体系，
将产生境外子公司管理风险。

３、境外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国外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３７，３７６．８６万元、８０，４８６．９３
万元和８０，２８３．８１万元，占比分别为４８．５０％、６１．９１％和６４．２２％，境外经营占比较大，境外经营
规模较大，将产生监管风险、汇率波动风险、政治与外贸风险、诉讼风险、财务风险。

４、核心零部件自主化进度不达预期风险。 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低，是制约发行人发展
的重要瓶颈，是提升发行人整机产品毛利率的关键。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制器、伺服驱动、减
速器等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开始提升，２０１９年度，发行人控制器自主化率为３０．１８％，减速器
自主化率为１０．３２％。 但若未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进度不达预期，将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二）与财务相关的重要风险
１、公司尚未盈利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亏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为－２，７３４．８４万元、－２，２１１．０７万元和－４，２６８．２８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１２，４８９．６５万元、－１７，００５．２５万元和－１１，４０２．８０万元；同时截至２０１９
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１５，４９２．７４万元。公司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仍无法盈利，无法实
现利润分配及回报投资者。 同时，公司盈亏平衡点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如公司未来无法
有效提高公司整体毛利率，则公司盈亏平衡点将无法明显下降，公司持续亏损的时间将延
长，从而对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２、商誉及客户关系减值风险。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公司合并报表商誉账面价值为３７，３３１．９３万
元，主要系公司２０１５年以来先后收购了ＣＭＡ、ＥＶＯＬＵＴ、ＷＦＣ所致。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ＥＶＯＬＵＴ
已经累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合计４，４３５．２９万元 ，ＷＦＣ已经计提商誉减值准备２，００３．９９万
元。同时，截至２０１９年末，收购ＷＦＣ产生的客户关系的账面价值为１９，６１６．１０万元，其摊销年
限为１６．８４年（剩余年限１４．５９年）。 若未来宏观经济、市场环境、产业政策等外部因素发生重
大变化，或经营决策失误，并购该等公司产生的商誉及客户关系将可能产生进一步减值的
风险。 此外，ＣＭＡ、ＥＶＯＬＵＴ、ＷＦＣ注册地均为意大利，意大利地区是受境外新冠疫情影响
最重地区之一， 若新冠疫情无法有效控制，ＥＶＯＬＵＴ、ＷＦＣ、ＣＭＡ将存在进一步商誉及客
户关系减值的风险。

３、政府补助无法持续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１０，７８７．６８万元、１７，１０５．５８万元和７，１６３．５７万元，对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影
响较大，如果未来各级政府产业政策及扶持政策发生变化，公司享受政府补助金额波动较
大，甚至可能无法继续享受相关政府补助，则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４、应收账款、存货减值风险。 公司各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较大：公司应收账款账面
价值分别为５．０１亿元、５．２５亿元和５．５４亿元， 占同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６４．０２％、３９．９５％和
４３．７２％；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３．３１亿元、５．４２亿元和５．７４亿元。 公司的应收账款、存货规模较
大，如果未来市场发生变化，或者公司在内部控制上出现失误，应收账款、存货将可能发生
减值风险。

５、垫资导致经营性现金流状况不佳的风险。 公司系统集成业务前期采购及生产投入
较大，而客户通常在终验收后支付合同款项的３０％及以上，因此公司在系统集成业务中垫
付较大规模的资金。 公司经营规模扩张阶段， 会出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流出的情
形。 发行人垫资具有持续性，占用了营运资金。 报告期各期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分别为－３，６７０．４８万元、－２５，７８４．１３万元和－１６，６７８．７９万元。 如果公司不能多渠道筹
措资金并及时推动客户终验收加快回款，则可能导致营运资金紧张，进而对公司的持续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与核心技术相关的风险
１、境外技术转化风险。 发行人收购ＣＭＡ、ＥＶＯＬＵＴ、ＷＦＣ等境外公司，消化吸收境外

技术，并持续研发，形成核心技术。 发行人１６项核心技术，７项为并购境外企业后吸收创新，
１项为引进海外技术后吸收再研发。 境外技术仍处于转化吸收的进程中，若该等技术消化
过程受国际产业环境变化等影响，不能顺利或按时完成，将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２、核心零部件技术无法突破风险。 核心零部件的技术是制约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 发行人机器人整机业务毛利率较低主要系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及国产化率不
高。 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提升，需要不断持续研发，若无法突破，将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３、核心技术无法量产的风险。 公司拥有１６项核心技术，２项技术尚未量产。 若核心技术
无法量产，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发行人生产经营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 ３月中下旬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后，新冠疫情在全

世界范围内流行。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地中国、意大利、巴西，先后成为疫情严重的地区，其
他境外生产经营地如波兰和印度的疫情也逐渐加重， 这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了较大的负
面影响。

按区域分析，２０１９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境内占比３５．７８％。 ２０２０年春节后，国内经
营主体受疫情影响，自２月１０日开始逐步复工，至２月底全部复工，延期复工对国内生产经
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上下游公司基本全部复工。 但在客户现
场安装、验收等经营活动仍然受到限制。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境外占比６４．２２％，欧洲、南美等区域经营主体受新冠疫
情影响较大。其中，公司境外子公司ＣＭＡ、ＥＶＯＬＵＴ、ＷＦＣ注册地均位于意大利。自２０２０年
３月起，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意大利已成为境外最严重地区之一。 随着意大利政
府提升防疫措施，意大利控股公司在３月和４月的开工率大幅下降，整体产能和工作效率大
幅下降。 发行人三家子公司在欧洲地区的业务销售占发行人营业收入比重超过４０％，而欧
洲地区业务上下游公司出现大面积停工状态。 预计第二季度，欧洲地区经营主体将受到较
大影响。 自２０２０年５月起，公司意大利、巴西地区控股公司开工率约５０％左右，波兰子公司开
工率约７０％，印度目前仍处于半停工状态。

按业务分析，２０１９年度，公司整机业务占主营业务收入１８．４９％。 由于疫情影响，整机下
游客户延期复工，或资金压力增大，导致延期提货。 公司整机业务主要是国内通用工业客
户，一季度因开工率不足，公司整机销售影响较大，销量同比下降，目前下游客户开工率逐
渐恢复到正常状态，公司整机销售逐步恢复。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系统集成业务占主营业务收入８１．５１％，其中系统集成业务中来自汽车
行业的收入占比为７４．１１％。 受疫情影响，下游客户停工，导致已经获取的订单无法按期启
动，项目执行整体滞后，影响全年收入确认；已经启动的项目，由于停产无法进行制造和装
配，或是由于客户停工，无法在客户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因此项目执行停滞，影响全年收入
确认。 欧洲、南美地区疫情持续恶化，下游主要汽车厂商ＦＣＡ集团、大众等客户出现停工情
形。 因此，公司系统集成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大。

同时，受疫情影响，相关客户销售活动受到较大限制，整机、系统集成类业务部分订单
的签订、 确定延迟。 疫情影响中国和意大利等地区的人员往来， 公司与境外并购子公司
ＷＦＣ、ＥＶＯＬＵＴ、ＣＭＡ人员、技术、业务整合的进度受到负面影响。 目前中国与境外子公司
的人员往来暂时停止。

发行人２０２０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２１，２９４．０７万元，同比变动比例为－２５．１０％，随着境
外疫情加重，公司境外业务将受到进一步影响。

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末，公司在手订单１６．５１亿元。 如无疫情影响，公司原预算２０２０年税前利
润将实现扭亏为盈，但由于新冠疫情对公司２０２０年整体营业收入造成较大影响。 若疫情持
续恶化，２０２０年营业收入将进一步下降。 若境外无法有效控制疫情，公司境外经营将无法
恢复正常，经营业绩将持续受到较大影响，甚至影响以后会计年度。 若境外新冠疫情在较
长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可能面临衰退，发行人下游行业自动化生产线固定资
产投资需求将出现长期下行趋势，将对发行人未来生产经营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五）ＧＭＥ税收抵扣时间不确定风险
２０１９年度，发行人巴西控股公司ＧＭＥ将以前年度多缴税款８５２．２５万元（４８３万雷亚尔）

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该事项系ＧＭＥ合并三家子公司以前年度形成，根据巴西相关司法程序
及巴西证券委员会相关规定，可以确认为资产。

根据目前的法律进程，由于相关税务机关尚未完全支持公司具有该等权利，ＧＭＥ需等
待终审判决后方能开始抵扣。 受新冠疫情影响，终审判决的日期推迟。 截至目前，终审判决
的日期尚未公布。 该不确定性，对ＧＭＥ生产经营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关于同意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０８８号），同意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注册申请。 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

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交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１９１号）批准，同意本

公司发行的Ａ股股票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 “埃夫特 ”，证券代码 “６８８１６５”；其中
１１８，０３４，８０４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
（三）股票简称：埃夫特；扩位简称：埃夫特智能
（四）股票代码：６８８１６５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５２，１７８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１３，０４４．６８３８万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１１８，０３４，８０４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４０３，７４５，１９６股
（九）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６２９．９２１２万股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序号 发行前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锁定期（月）

１ 芜湖远宏工业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ＳＳ） 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

２ 芜湖远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ＳＳ） ６，０９３．００００ ３６

３ 安徽信惟基石产业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芜湖睿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４，５４１．５０５０ ３６

５ 上海鼎晖源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４４．４４４４ １２ ／ １８［注１］

６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６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Ｐｈｉｎｄ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８ 马鞍山基石智能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７９４．８７１８ １８［注２］

９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ＳＳ） ５５１．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０ Ｓｅｒｇｉｏ Ｄｅｌｌａ Ｍｅａ １４７．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１ Ｍａｒｃｏ Ｚａｎｏｒ １４７．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２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ＳＳ） ３４１．８８００ １２

１３ 霍尔果斯盛世创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４．１８８０ １２

１４ 霍尔果斯盛世元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２．７３５０ １２

１５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雅瑞悦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６ 厦门京道智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７．６９２０ １２

１７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ＣＳ） ２５．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８ 无锡红土丝路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５３．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９ 江苏疌泉红土智能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２

合计 ３９，１３３．３１６２ ／

注１：鼎晖源霖通过参与发行人两次增资，分别取得４，９３３．３３３３万股及１１１．１１１１万股股
份。 对于第一次增资取得的４，９３３．３３３３万股，鼎晖源霖的限售期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１２个月；对于第二次增资取得的１１１．１１１１万股，鼎晖源霖的限售期为发行人就第二次增
资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起３６个月，即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相当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８个月。

注２：马鞍山基石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限售期为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即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２８日）起３６个月，即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相当于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８个月。

注３：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请参阅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

要承诺事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数量为６２９．９２１２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的１．２１％，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２４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将根据
摇号抽签结果设置６个月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中签账户共计２３６个，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６，１１２，８２２股。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上市标准
（一）具体上市标准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市值及财务指标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２．１．２之“（四）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３０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
不低于人民币３亿元”。

（二）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及其说明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６．３５元 ／ 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５２，１７８万股。 按此计算，本次发

行后公司市值为人民币３３．１３亿元，符合“不低于人民币３０亿元”的市值指标。
２０１９年度，发行人的营业收入为１２．６８亿元，符合“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３亿

元”的财务指标。
综上，本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项目 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ＥＦＯＲ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成立日期 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８月２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１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２０７６６４２３８２３０Ｍ
注册资本 ３９，１３３．３１６２万元

法定代表人 许礼进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经济开发区万春东路９６号

经营范围

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智能生产线设备及配件 、汽车专用设备研发 、设
计、制造、安装、调试、销售及售后服务，机器人领域内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
务、软件开发、销售及售后服务，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 ）设计 、制造 、安装 、
调试 、销售及售后服务 ，节能技术服务 ，机械式停车设备的研发 、设计 、制
造、销售、安装、改造及维修服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国家限制类、禁止类项
目除外，涉及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涉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工业机器人整机及其核心零部件、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销售。

所属行业 属于智能制造装备行业

邮政编码 ２４１０００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 系
部门 公司证券部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

信息披露负责人 郑德安

电话 ０５５３－５６７０６３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ｆｏｒｔ．ｃｏｍ．ｃｎ ／
传真 ０５５３－５６３５２７０
电子邮箱 ｉｒ＠ｅｆｏｒｔ．ｃｏｍ．ｃｎ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控制关系图如下图所示：

芜湖远宏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埃夫特４８．６４０１％股权和表决权，具体如下：
（１）芜湖远宏及其母公司远大创投共持有发行人３７．０３４９％股权；
（２）根据芜湖远宏、远大创投与睿博投资于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０日签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睿博投资作为芜湖远宏一致行动人，持有发行人１１．６０５２％股权；
因此，根据控制关系，芜湖远宏为发行人控股股东，芜湖国资委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二）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项目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芜湖远宏工业机器人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２０７ＭＡ２ＴＨＣＧ３９Ｅ
注册资本 １３，００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３，００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夏峰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Ａ１＃楼１００２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Ａ１＃楼１００２室
主营业务及其与发行
人主营业务的关系 主营业务是机器人项目投资，与发行人的业务没有关联。

股东结构及控制情况 美的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５．００％；
芜湖远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９５．００％。

经营范围

机器人项目投资；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器人以及机器人零部件生产 、研发与销
售；机电生产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销售；实业投资；金融产业投资；贸
易咨询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末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 １３，３４５．５５
净资产 １３，３４３．１６
净利润 ７．９１
审计情况 经容诚会计师审计

（三）间接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１、远大创投

项目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芜湖远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３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２００６８８１２１６１９１
注册资本 ２０７，６０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６，１７２．１５万元

法定代表人 夏峰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Ａ１＃楼１００２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Ａ１＃楼１００２室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主
营业务的关系 主营业务是创业投资业务，与发行人的业务没有关联。

股东结构及控制情况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８７．４８％；
芜湖市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出资１１．０８％；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公司出资１．４６％。

经营范围 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企业、中小科技型企业等企业的股权投资。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末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 ２６０，２０９．４９
净资产 ２３２，４９７．２３
净利润 －１，７８６．３２
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２、芜湖建投
项目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６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２００７１１０３６２５３Ｎ
注册资本 ７１２，２５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７１２，２５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夏峰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Ａ１＃楼１００２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皖江财富广场Ａ１＃楼１００２室
主营 业务与发 行 人
主营业务的关系 芜湖建投是芜湖市国资委全资的投资公司，与发行人业务没有关联。

股东 结构及控 制 情
况 芜湖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１００．００％

经营范围

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任务；产业
投资及管理；房屋租赁；授权经营国有资产 、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 ；对全资及参
控股企业履行国有出资人职权。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末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 ８，１０９，０２７．０９
净资产 ３，９１５，２１５．２６
净利润 ３１，９４５．１５
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四）实际控制人
芜湖市国资委直接持有芜湖建投１００％出资额，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芜湖市国资委的

主要职能是：根据芜湖市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国有资产法》等法律和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芜湖市国家出资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

（五）本次发行后的控制关系
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控制关系图如下图所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成员
１、董事会成员
公司现有董事１１名，其中董事长１名，独立董事４名。 公司董事由公司股东提名并经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３年。 公司董事选举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选举情况 本届任期 提名人

许礼进 董事长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

游玮 董事、总经理、总工
程师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

夏峰 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

邢晖 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

伍运飞 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

徐伟 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信惟基石

郭其志 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鼎晖源霖

赵杰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

梁晓燕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信惟基石

刘利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鼎晖源霖

冯辕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

２、监事会成员
公司监事会由５名监事组成，监事会成员简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提名人

肖永强 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
姚成翔 监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

Ｆａｂｒｉｚｉｏ Ｃｅｒｅｓａ 监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Ｐｈｉｎｄ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ｅｒｇｉｏ Ｄｅｌｌａ Ｍｅａ 监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芜湖远宏、Ｓｅｒｇｉｏ Ｄｅｌｌａ
Ｍｅａ、Ｍａｒｃｏ Ｚａｎｏｒ

樊莉娟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６ －
３、高级管理人员成员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届任期

１ 游玮 董事、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６
２ 倪申来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６
３ 张帷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６
４ 曾辉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６
５ 董茂年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６
６ 贾昌荣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６
７ 吴奕斐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６
８ 郑德安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６
４、核心技术人员成员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１ 许礼进 董事长

２ 游玮 董事、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３ 肖永强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副总工程师

４ 党进 机器人事业部副总工程师

５ Ｍａｒｃｏ Ｚａｎｏｒ ＣＭＡ ／ 芜湖希美埃首席技术官

６ Ｄａｎｉｅｌｅ Ｐｉｌｌａｎ ＣＭＡ软件部负责人

７ Ｃａｒｌｏ Ｐａｌｅｔｔｏ ＷＦＣ首席技术官

８ 葛景国 机器人事业部主任工程师、软件平台负责人

９ 冯海生 机器人事业部主管工程师、机械分析平台负责人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
１、直接持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 ， 除Ｍａｒｃｏ Ｚａｎｏｒ直接持有公司１４７万股 （持股比例为

０．２８１７％）、Ｓｅｒｇｉｏ Ｄｅｌｌａ Ｍｅａ直接持有公司１４７万股 （持股比例为０．２８１７％）外 ，其他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未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２、间接持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

亲属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及亲属关系 持股公司名称 在持股公司
持股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份比例

许礼进 董事长

睿博投资 １９．８０％ １．７２３４％
芜湖进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

睿埃咨询 １７．９５％ ０．２０３３％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合计比例 １．９２７７％

游玮 董事、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睿博投资 １３．８１％ １．２０１７％
芜湖进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０．００１１％

睿埃咨询 １３．３６％ ０．１５１２％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合计比例 １．３５４１％

肖永强 职工代表监事 睿博投资 ２．６６％ ０．２３１２％
Ｆａｂｒｉｚｉｏ
Ｃｅｒｅｓａ 监事 Ｐｈｉｎｄ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Ｓ．Ａ． ２０．００％ ０．７６６６％

贾昌荣 副总经理 睿博投资 ２．６６％ ０．２３１２％
曾辉 副总经理 睿博投资 ２．６６％ ０．２３１２％

倪申来 副总经理 睿博投资 ２．６６％ ０．２３１２％
董茂年 副总经理 睿博投资 ２．６６％ ０．２３１２％
张帷 副总经理 睿泽投资 ９．０４％ ０．２３１２％
党进 机器人事业部副总工程师 睿埃咨询 ８．５５％ ０．０９６８％

Ｄａｎｉｅｌｅ
Ｐｉｌｌａｎ ＣＭＡ软件部负责人 睿埃咨询 ０．８５％ ０．００９６％

葛景国 机器人事业部主任工程师 睿泽投资 ４．８２％ ０．１２３３％
冯海生 机器人事业部主管工程师 睿泽投资 ２．７１％ ０．０６９４％

３、限售安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限售安排请参阅本

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发行人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一）员工持股公司睿博投资获得公司股权的过程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芜湖国资委出具《关于管理层增资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批复》

（国资经［２０１４］１７４号），同意由埃夫特管理团队设立的睿博投资认缴埃夫特新增的５，６４７万
元注册资本，增资价格依据经备案的评估价格确定。

中水致远资产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２０１４］第２２７５号” 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埃夫特有
限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的股东权益评估值为２０，６１２．００万元，每元出资额评估值为１．４３６１元 ／ 股。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验字［２０１９］１０３０号”《验资报告》，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睿博
投资以货币资金缴纳出资８１，０９５，２１６．３３元。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睿博投资增资埃夫特有限完
成工商变更。

本次增资，睿博投资的入股价格跟经备案的评估价值一致。
员工持股公司睿博投资的限售期为发行上市之日起３６个月。
（二）股权激励实施过程
１、２０１５年以来激励员工变动情况
（１）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睿博投资增资埃夫特时， 共有２０位合伙人， 其中芜湖进玮是普通合伙

人，１９名公司员工是有限合伙人。２０１５年６月，睿博投资增加倪申来、睿泽投资作为有限合伙
人，其中睿泽投资为员工持股平台；２０１７年１名员工由于离职退出。 ２０１９年４月许礼进、游玮
将部分合伙份额转让予睿埃咨询。 同时，由于内部业绩考核、离职等因素，员工持股份额有
所变动。 截至目前，睿博投资共２１名合伙人，其中芜湖进玮作为普通合伙人，睿泽投资、睿
埃咨询为间接持股平台，其余１８名被激励员工作为有限合伙人。

（２）２０１５年６月，睿泽投资入伙睿博投资，作为间接持股平台。 ２０１５年睿泽投资设立时，
共３６名合伙人。其中芜湖进玮是普通合伙人，其他３５名员工是有限合伙人；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增加
６名员工作为有限合伙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名员工由于离职退出；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３名员工入伙，
同时３名员工由于离职退出。 同时，由于内部业绩考核等因素而进行员工间合伙份额变动。
截至目前，睿泽投资共５０名合伙人，其中芜湖进玮是普通合伙人，其余４９人被激励员工是
有限合伙人。

（３）２０１９年４月，睿埃咨询分别受让许礼进、游玮持有的睿博投资合伙份额，作为间接持
股平台。 截至目前，睿埃咨询共有２９名合伙人，其中芜湖进玮是普通合伙人，其余２８人被激
励员工是有限合伙人（包括许礼进、游玮）。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人退出；２０２０年，１人退出，２人拟入
伙并受让出资额。 截至目前，发行人股权激励被激励员工共９３人。

２、员工持股平台是否遵循“闭环原则”情况
（１）关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人员构成情况，请参阅本节“八、持有发行人５％以上股份

或表决权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２）鉴于员工持股平台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股份，且自上市起至少锁定３６

个月。 发行人上市前及上市后的锁定期内，员工所持相关权益转让退出的，只向员工持股
平台内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 锁定期后，员工所持相关权益拟转让退出的，按

照员工持股计划章程或有关协议的约定处理。
因此，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符合闭环原则。
３、员工持股平台是否履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程序
鉴于睿博投资、睿泽投资、睿埃咨询系以规范员工持股为目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

其除持有发行人股权外，未投资其他公司或企业；睿博投资、睿泽投资、睿埃咨询通过增资
或转让成为公司直接股东或间接股东时，全体合伙人均系发行人员工，根据《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第二条，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
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因此不需要履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程序。

（三）股权激励相关安排
根据睿博投资、睿泽投资、睿埃咨询合伙协议的规定，对股权激励员工退出、转让相关

约束条款如下：
１、公司首发上市前，如员工出现下列退伙事由（视为“重大违约”）的，则在埃夫特或其

下属企业就该转让方的违约行为发出通知后的１个月内，员工应将其持有的合伙企业财产
份额，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转让价格为该部分财产份额对应的埃夫特上
一年度净资产价格与转让方取得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时所支付的认购价款两者孰低的价格
（“非良性退出转让价格”）：

（１）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的６０个月内，转让方无论任何原因与埃夫特或其下属企业终止
劳动关系的；

（２）转让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和埃夫特公司或其下属企业章程的规定，或发生严重失
职、渎职，给埃夫特公司或其下属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３）有证据证明转让方由于盗窃、受贿、索贿、泄露公司机密、实施关联交易等损害公
司利益、声誉和对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埃夫特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造成经济损失；

（４）在任职期间及离职后的３年内，转让方通过直接投资、参股、提供技术和服务、或其
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从事与埃夫特或其下属企业现有及未来从事的业务相
同、相似或构成竞争的业务，给埃夫特或其下属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５）转让方违反与埃夫特公司或其下属企业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保密协
议、知识产权转让协议、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等任何协议、合同或安排，给埃夫特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６）转让方因执行职务时的错误行为（无论故意或者过失）致使埃夫特公司或其下属
企业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

（７）转让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的；
（８）转让方在其本岗位上连续２年考核排名在后２０％以内（相同工作性质的岗位）的；
（９） 或转让方降岗后，１年内未能恢复至原有岗位或原有岗位以上的岗位或未能满足

本协议及埃夫特公司制定的关于入伙资格的其他规定的。
２、公司首发上市前，在不违反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如转让方出现下列退伙事由的，则

自下列退伙事由发生之日起的１个月内，员工（或其法定代理人或继承人）应将其持有的合
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转让价格为该部分财产份额对应
的埃夫特公司上一年度净资产价格与转让方取得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时所支付的认购价款
两者孰高的价格（“良性退出转让价格”）：

（１）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的６０个月届满之日后，转让方与埃夫特公司或其下属企业终止
劳动关系的；或

（２）员工去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劳动能力等构成当然退伙条件的，或因非个人原
因离职，或员工因重大违约行为之外的其他违约违规行为。

３、公司发行上市后，员工拟转让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的，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应
遵守以下规定：

（１）自埃夫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至３６个月届满之日止（“禁售期”），任
何合伙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财产份额、委托管理、退伙、质押或者设定
其他担保权益等）转让其所持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但为引进新的合伙人的情形除外。

（２）禁售期届满后，任何合伙人每年可共计减持不超过其所持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总额
的２５％。 在不违反前述规定的前提下，转让方每年减持的次数不得超过２次。

（四）员工持股平台的人员构成
１、睿博投资
（１）基本信息

项目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芜湖睿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２０７３２５４５２８５７Ｌ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电子产业园综合楼４Ｆ４０１２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电子产业园综合楼４Ｆ４０１２室
主营业务及其 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的关系 睿博投资是埃夫特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无经营业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 芜湖进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２）睿博投资合伙架构
截至目前，其出资结构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公司任职情况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１ 芜湖进玮机器人技术
有限公司 － 普通合伙人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２４６

２ 芜湖睿泽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２，３８８．１５４１ ２９．３６８５

３ 芜湖睿埃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 有限合伙人 １，０５７．４６６４ １３．００４３

４ 许礼进 董事长 有限合伙人 １，６１０．１１５４ １９．８００５
５ 游玮 董事、总经理、总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２２．７４４１ １３．８０７０
６ 肖永强 副总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６５６３
７ 贾昌荣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６５６３
８ 曾辉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６５６３
９ 倪申来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６５６３
１０ 董茂年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６５６３
１１ 谢春林 总经理助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５．２０００ １．４１６７
１２ 胡国栋 芜湖埃华路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９３．６０００ １．１５１１
１３ 李启余 焊装技术部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８６．４０００ １．０６２５

１４ 赵从虎 机器人事业部机械设计部
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８６．４０００ １．０６２５

１５ 孙震礼 市场与战略发展中心副总
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７９．２０００ ０．９７４０

１６ 秦基伟 芜湖埃华路技术研发部副
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００００ ０．８８５４

１７ 柳贺 机器人事业部ＬＭＴ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００００ ０．８８５４
１８ 曹金学 机器人事业部主任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００００ ０．８８５４
１９ 强克亮 装备销售部销售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０．７９６９
２０ 刘绍敏 体系与信息部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０．７９６９
２１ 胡钢 质量管理部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０．７９６９

合计 ８，１３１．６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芜湖睿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睿泽投资持有睿博投资２９．３７％份额，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芜湖睿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年６月９日
合伙期限至 ２０４５年６月４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芜湖进玮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４０２０７３４３９３９９３３Ｋ
注册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电子产业园综合楼４Ｆ４０１５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电子产业园综合楼４Ｆ４０１５室
主营业务及其 与发行人
主营业务的关系 睿泽投资是埃夫特设立的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持股平台。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证券、期货类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芜湖睿泽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是专为间接持有公司股权设立的持股平台。 截至
目前，其出资结构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公司任职情况 合伙人性质 出资额（万

元）
出资比例

（％）

１ 芜湖进玮机器人技
术有限公司 － 普通合伙人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０６

２ 王小秋 装备技术部主管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３７．４４００ １．５６７７
３ 孙高 机器人事业部副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２．７１３４
４ 徐金文 芜湖埃华路技术研发部主管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２．７１３４
５ 周涛 装备技术部科长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６ 魏兵 芜湖希美埃设计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８．９５００ ０．３７４８
７ 李兴海 装备技术部科长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８ 赵文娟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４３．２０００ １．８０８９
９ 黄庆祝 芜湖埃华路项目部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４３．２０００ １．８０８９
１０ 章林 机器人事业部ＰＤＴ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４０００ ２．１１０４
１１ 刘亮 制造工程部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２．７１３４
１２ 魏小敏 机器人事业部设计师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１３ 孙英飞 采购部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２．７１３４
１４ 杨宁 机器人事业部销售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１５ 万君 机器人事业部主管研发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１６ 李勋 机器人事业部销售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４０００ ２．１１０４
１７ 平国祥 机器人事业部主管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４０００ ２．１１０４
１８ 罗爱华 机器人事业部主任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１９ 刘蕾 机器人事业部副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５７．６０００ ２．４１１９
２０ 贾时成 机器人事业部ＰＤＴ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２１ 翟莹莹 机器人事业部设计师 有限合伙人 ８．９５００ ０．３７４８
２２ 陈青 市场与战略发展中心副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２３ 张帷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９．０４４６
２４ 郑磊 芜湖希美埃总经理助理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００００ ３．０１４９
２５ 钱井永 芜湖希美埃销售部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００００ ３．０１４９
２６ 陈其忠 埃夫特技术顾问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２７ 汪洋 财务部副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６２．８５７９ ２．６３２１
２８ 张军 焊装技术部主任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２．７１３４
２９ 郝磊 机器人事业部主管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３０ 蒋昌胜 机器人事业部副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３１ 张宏强 机器人事业部ＰＤＴ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５０．４０００ ２．１１０４
３２ 王仁胜 机器人事业部ＬＭＴ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３３ 闫克英 芜湖埃华路质保部主管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３４ 王富康 机器人事业部营销中心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４４．００００ ６．０２９８
３５ 蒋立军 机器人事业部ＰＤＴ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３６ 欧凤琴 芜湖埃华路技术研发部调试主管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３７ 韩夺标 机器人事业部工艺师 有限合伙人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５０７４
３８ 朱晓鹏 机器人事业部营销中心销售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００００ ３．０１４９
３９ 汪万卷 机器人事业部营销中心销售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７２．００００ ３．０１４９
４０ 葛景国 机器人事业部主任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５．２０００ ４．８２３８
４１ 王涛 机器人事业部研发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４２ 储昭琦 机器人事业部主管研发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４３ 冯海生 机器人事业部主管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６４．８０００ ２．７１３４
４４ 吴保国 机器人事业部主管设计师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４５ 万国扬 机器人事业部研发工程师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４６ 过成忠 芜湖埃华路技术研发部主任工程
师 有限合伙人 ２１．６０００ ０．９０４５

４７ 李健 机器人事业部销售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０５３ ０．７４９８
４８ 周信荣 广东埃华路销售总监 有限合伙人 ４３．２０００ １．８０８９
４９ 邓绪超 广东埃华路生产副部长 有限合伙人 ２８．８０００ １．２０６０

５０ 文潇 上海埃奇研发中心主管研发工程
师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８３６８ ０．５３７５

合计 ２，３８８．１５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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